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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理緣起與目的 

一、辦理緣起 

桃園升格為直轄市後，提出以｢創意、永續、桃花園｣為發展願景，期能

在全球化趨勢下兼顧城市獨特紋理與文化，調合傳統與創新。以創意啟發城

鄉發展潛能，結合地方文化資產與特色，提高城鄉競爭力。 

在內政部推動之｢都市更新產業行動計畫｣目標下，都市更新已由過去

「基地再開發」為主的模式，推進至「地區再發展」(redevelopment)及「地

域再生」(Renaissance)。為達成桃園市升格後之都市願景，落實多元防災、

文化保存、生態節能、創意服務等都市發展目標，將桃園市翻轉成以人為本

的樂活適居城市(Lohas city)，期透過公共投資建設的挹注，以及再發展策

略方案的導入，重新塑造市中心空間多元機能、景觀美化、提升土地利用價

值及整體發展潛力，故積極辦理市區整體更新活化工作。 

正光街警察宿舍、桃園地方法院鄰近桃園市政府行政中心，北側則有中

路整體開發地區，為桃園都市發展潛力核心地區。惟由於正光街警察宿舍、

桃園地方法院周邊為桃園早期發展地區，多數建物老舊且結構不佳，且周邊

諸多公共設施未開闢，整體環境亟待活化改善；同時因應北側中路整體開發

地區規劃，桃園地方法院未來將遷移至中路計畫區內之司法園區，其現址亦

將面臨空間活化再利用之議題。因此，基於提升都市景觀、公眾安全及土地

利用效率等目的，本計畫將正光街警察宿舍及桃園地方法院周邊地區依相關

法令劃定為更新地區，期能藉此提升整體地區環境品質及景觀，帶動鄰近地

區活絡發展，並與中路整體開發地區相互串連，成為桃園市都市更新之示範

地區。 

二、辦理目的 

為配合桃園市政府行政園區及中路整體開發地區發展，落實桃園市都市

發展願景，本計畫針對市政府西側之桃園地方法院與正光街警察宿舍周邊地

區，依都市更新條例等相關法令，研擬整體都市再生策略與活化方針，同時

擬定都市更新計畫，並劃定更新地區，作推動桃園地方法院與正光街警察宿

舍周邊地區都市再生之依據，延續行政園區與中路整體開發地區形成桃園市

核心發展地區。 

本更新計畫之目標包括： 

(一)賡續防災型都市更新政策方針，提升都市空間防災機能 

面對脆弱的地質環境及日益劇烈的災害風險，都市地區既有老舊建築

物與基盤設施，多缺乏防災減害機能，此已嚴重威脅都市居民之生命財產

安全。 

本計畫期能藉由都市更新規劃及推動，改善計畫範圍既有建築物老舊

窳陋情形，同時提升都市基礎設施，諸如排水滯洪設施，以提昇都市防災

機能，並依循防災型都市更新規劃之政策方針，以防災為目標、都市更新

為手段，針對不同等級災害風險地區研擬預防監控、整備應變、土地發展

調適之策略。以防災型都市更新提高市政府周邊核心地區的災害控管能力

及節能減碳動力，奠立都市長期發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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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導計畫民眾參與推動都市更新事業，加速整體都市空間再生活化 

為擘劃桃園核心地區長期發展願景，引導計畫範圍內及其周邊投入都

市更新事業，本計畫將研擬具體再生活化構想，透過開放空間、人行綠廊

系統、都市防災設施及景觀計畫等面向之檢視與規劃，指導並調和計畫範

圍之空間機能，具體以公有土地作為示範地區，加速推動都市更新，帶動

漣漪效應，促使周邊地區逐步更新再生，令老舊都市機能得以復甦活化。 

(三)透過公有土地活化再發展，提升土地利用價值及公共效益 

針對區內公有土地活化再利用，本計畫賦予正光街警察宿舍及桃園地方

法院周邊街廓明確的活化定位及執行策略，並以公有土地作為優先推動範

圍，由桃園市政府主導辦理都市更新事業，針對桃園地方法院、正光街警察

宿舍之公有土地與建物進行深入檢討，並依據都市更新條例，推動重建、整

建或維護工作，以提升公有土地利用效益，進而提昇周邊整體環境品質，落

實地區再生發展之願景。 

三、法令依據 

本案辦理法令依據說明如下： 

(一)都市更新條例第 5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都市之發展狀況、居民意願、原有社

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行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更新地區，並視實

際需要分別訂定都市更新計畫，表明下列事項，作為擬定都市更新事業計

畫之指導： 

1.更新地區範圍。 

2.基本目標與策略。 

3.實質再發展。 

4.劃定之更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5.其他應表明事項。 

(二)都市更新條例第 6條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優先劃定為更

新地區： 

1.建築物窳陋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不足，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 

2.建築物因年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列不良或道路彎曲狹

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3.建築物未符合都市應有之機能。 

4.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 

5.具有歷史、文化、藝術、紀念價值，亟須辦理保存維護。 

6.居住環境惡劣，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 

(三)都市更新條例第 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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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地區之劃定及都市更新計畫之擬定或變更，未涉及都市計畫之擬

定或變更者，送各級主管機關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益人士及相

關機關代表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之；其涉及都市計畫主要計畫或細部計

畫之擬定或變更者，依都市計畫法規定程序辦理，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得

一併辦理擬定或變更。 

採整建或維護方式處理之更新地區，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劃定公告實

施之，免依前項規定辦理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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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更新地區計畫範圍 

本案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5條、第 6條及第 8條等規定，擬將桃園市正光

街警察宿舍周邊地區及桃園地方法院範圍劃定為都市更新地區。其中，正光

街警察宿舍更新地區範圍，包含警察宿舍在內之完整街廓，面積為

24,240.08 平方公尺；桃園地方法院更新地區範圍，包含地方法院及其北側

供職員宿舍使用之住宅區為更新地區範圍，面積為 24,808.00 平方公尺。 

表 1 劃定桃園市正光街警察宿舍周邊更新地區內容表 

基地 面積(㎡) 
都市計畫 
使用分區 

基地現況 劃定依據 涵蓋範圍 

正光街警
察宿舍周
邊地區 

24,240.08 

縱貫公路桃園內
壢間都市計畫 
第二種住宅區/道
路用地 

老舊警察宿舍
(仍有部份眷戶
居住)、住宅社
區等使用 

都市更新條
例第 6條 

北側以壽星街8巷及正光街71
巷為界，東側鄰接正光街，西
側以壽星街及延壽街為界，南
面中山路(省道台 1線) 

桃園地方
法院 

24,808.00 
桃園市都市計畫 
住宅區/機關用地

桃園地方法院
及職員宿舍 

北側鄰接廈門街，東側鄰接守
法路，西側以正光街為界，南
面法治路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圖 1 本計本計畫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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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區範範圍示意意圖

擬定桃園園市桃園地方方法院及正光光街警察宿舍舍周邊地區區都市更新計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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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更新地區發展現況 

一、現行都市計畫說明 

正光街警察宿舍更新地區範圍屬「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區」之

第二種住宅區，桃園地方法院更新地區則為「桃園市都市計畫區」之住宅區

及機關用地。以下摘列都市計畫內容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 

1.實施歷程 

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區自民國 68 年發布實施後，經歷 3

次都市計畫通盤檢討，並於民國 86 年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計畫實

施歷程彙整如下： 

表 2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實施歷程表 
計畫案名稱 公告時間 公告字號 

變更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配合中路地區整體

開發計畫)案 
102/01/11 府城都字第 1010331803 號 

擬定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配合中路地區整體

開發計畫)細部計畫案 
102/01/11 府城都字第 1010331803 號 

「變更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 
95/01/09 府城鄉字 0940369332 

訂定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案 
86/01/13 (85)府工都字 285600 

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83/09/05 (83)府工都字 171900 

變更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通盤檢討)計畫案 71/08/03 (71)府建都字 92763 

高速公路桃園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案(註) 68/03/17 (68)府建都字 21347 

註：台灣省都委會 71.01.21 第 207 次會議決議修正計畫名稱為「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 

資料來源: 桃園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2.計畫內容摘要 

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於民國 68 年 3 月 17 日公告實施後，

分別於民國 71 年 8 月、83 年 9 月辦理第一次及第二次通盤檢討。另為

配合中路整體開發地區，於 102 年 1 月辦理專案變更。依變更縱貫公路

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95.01)，都市計畫內容摘要

如下： 

(1)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桃園區、八德區及蘆竹區，其範園東至桃園都市

計畫界線，南至石門灌溉圳，西至中壢平鎮都市擴大修訂計畫界線，

北至省一號幹道北面約兩公里平行線，包括中山等 9 個村里，計畫

面積合計 1,389.68 公頃。 

(2)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人口為 120,000 人，居住密度每公頃 360 人及 480 人。 

(3)土地使用計畫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 9個住宅鄰

里單元。住宅區面積合計 195.24 公頃(其中住一面積 8.49 公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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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都市發展用地面積比率 佔計畫總面積比率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195.21 34.23% 14.05% 

商業區 13.09 2.29% 0.94% 
乙種工業區 98.49 17.27% 7.09% 
零星工業區 5.44 0.95% 0.39% 

文教區 0.94 0.17% 0.07% 
行政區 2 0.35% 0.14% 
倉儲區 10.23 1.79% 0.74% 

宗教專用區 0.27 0.05% 0.02% 
自來水事業專用區 5.07 0.89% 0.36% 
加油站專用區 0.4 0.07% 0.03% 

農業區 819.25 - 58.95% 
小計 1,150.39 58.05% 82.7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5.85 1.03% 0.42% 

文小用地 21.73 3.81% 1.56% 
文中用地 15.45 2.71% 1.11% 

高中(職)用地 11.09 1.94% 0.80% 

文大用地 8.8 1.54% 0.63% 
公園用地 16.92 2.97% 1.22% 

兒童遊樂場用地 7.59 1.33% 0.55% 

綠地用地 1.98 0.35% 0.14% 
停車場用地 1.52 0.27% 0.11% 
市場用地 3.13 0.55% 0.23% 

廣場用地 0.04 0.01% 0.00% 
醫院用地 6.68 1.17% 0.48% 
變電所用地 0.33 0.06% 0.02% 

電路鐵塔用地 0.14 0.02% 0.01% 
圳渠溝渠用地 5.56 0.97% 0.40% 
高速公路用地 32.42 5.68% 2.33% 

鐵路用地 14.73 2.58% 1.06% 
道路用地 85.33 14.95% 6.14% 

小計 239.29 41.94% 17.22% 

都市發展用地 570.43 100.00% - 
合計 1,389.68 - 100.00% 

資料來源：變更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95.01 

3.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正光街警察宿舍屬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之第二種住宅

區，摘列「變更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之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下表，以做為後續規劃參考。 

表 4 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摘要表 
條次 計畫項目 計畫內容 

第 2點 使用強度 第二種住宅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240%。 

第 16 點 退縮規定 

1. 臨接計畫道路未達 15 公尺者，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 
2. 臨接 15 公尺(含)以上者，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 
3. 公共設施及公共事業用地，均應退縮 4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

定空地。 
4. 該退縮部分應自計畫道路境界線留設 2公尺寬之人行步道，其餘部分應植

栽綠化。 

第 16 點 停車位標準 
住宅區、商業區：建築樓地板面積在 250m2(含)以下者，應留設 1部小客車
停車空間，超過部分每 150 m2應增設 1部小客車停車空間。 

第 17 點 法定空地 建築基地內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資料來源：變更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書，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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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市都市計畫 

1.實施歷程 

桃園市都市計畫始於民國 44 年 5 月 30 日公告實施，於民國 61 年

辦理擴大修訂計畫，直至民國 73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第二次

通盤檢討則於民國 93 年 8 月發布實施，並合併桃園市行政轄區內之大

樹林地區與部份大湳地區(八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迄

今，期間辦理數次專案變更、擬定細部計畫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

訂等。計畫實施歷程彙整如下表： 

表 5桃園市都市計畫實施歷程表 
計畫案名稱 公告時間 公告字號 

變更桃園市都市計畫(配合中路地區整體開發計畫)細

部計畫(配合區段徵收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103/11/22 府城都字第 1030287398 號 

變更桃園市都市計畫(三民路以北.民生路內側以東至

南崁溪整治線間)主要計畫案 
103/06/04 府城都字第 1030119696 號 

變更桃園市都市計畫(配合中路地區整體開發計畫)案 102/01/11 府城都字第 1010331803 號 

修訂桃園市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點地

下層退縮建築)案 
98/10/30 府城規字 0980420348 

變更桃園都市計畫(第二通盤檢討)案 93/09/08 府城鄉字 0930225678 

變更桃園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73/01/11 (73)府建都字 162422 

桃園(大樹林地區)都市計畫案 68/06/29 桃府建都字 68230 

桃園都市擴大修訂計畫 61/01/12 府建都字 18686 

桃園鎮都市計畫 44/05/30 府建都字 12712 

資料來源:桃園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2.計畫內容摘要 

(1)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桃園區東南側，其範園北至慈文路，南至八德區

及新北市鶯歌區界，東以虎頭山及龜山區為界，西至桃園大圳第一

支線，計畫面積合計 1,122.61 公頃。 

(2)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人口為 200,000 人，居住密度每公頃約 450 人。 

(3)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劃設有住宅區、商業區、工商綜合區、工業區、倉庫區、

文教區、宗教專用區、車站專用區、農業區及河川區等土地使用分

區。 

(4)公共設施計畫 

本區劃設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生態綠地、廣場用地、體育場用地、

醫院用地、醫療衛生機構用地、營區用地、社教用地、市場用地、

停車場用地、加油站用地、電力事業用地、變電所用地、電路鐵塔

用地、貯氣槽用地、截流站用地、道路用地、鐵路用地及高速公路

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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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桃園市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都市發展用地面積比率 佔計畫總面積比率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346.4 36.82% 30.86% 

商業區 67.56 7.18% 6.02% 
工商綜合專用區 3.42 0.36% 0.30% 

甲種工業區 74.41 7.91% 6.62% 

乙種工業區 65.78 6.99% 5.86% 
零星工業區 0.17 0.02% 0.02% 
倉庫區 1.2 0.13 0.11% 

文教區 1.33 0.14% 0.12% 
宗教專用區 0.21 0.02% 0.02% 
車站專用區 4.25 0.45% 0.38% 

農業區 152.13 - 13.55% 
河川區 29.56 - 2.63% 
小計 746.42 60.02% 66.4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30.97 3.29% 2.76% 
文小用地 26.61 2.83% 2.02% 
文中用地 22.64 2.41% 2.37% 

文高用地 34.92 3.71% 3.11% 
公園用地 65.54 6.97% 5.84%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0.44 0.05% 0.04% 

兒童遊樂場用地 2.09 0.22% 0.19% 
綠地、生態綠地 4.08 0.43% 0.36% 

廣場用地 0.56 0.06% 0.05% 

體育場用地 7.86 0.84% 0.70% 
醫院用地 1.04 0.11% 0.09% 

醫療衛生機構用地 6.46 0.69% 0.58% 

營區用地 1.5 0.16% 0.13% 
社教用地 0.32 0.03% 0.03% 
市場用地 3.9 0.41% 0.35% 

停車場用地 0.75 0.08% 0.07% 
加油站用地 0.54 0.06% 0.05% 

電力事業用地 0.6 0.06% 0.05% 

變電所用地 0.18 0.02% 0.02% 
電路鐵塔用地 0.03 0.00% 0.00% 
貯氣槽用地 0.76 0.08% 0.07% 

截流站用地 0.68 0.07% 0.06% 
道路用地 155.71 16.55% 13.87% 
鐵路用地 5.69 0.60% 0.51% 

高速公路用地 2.32 0.25% 0.21% 
小計 376.19 39.98% 33.51% 

都市發展用地 940.92 100.00% - 

合計 1,122.61 - 100.00% 
資料來源：變更桃園都市計畫(第二通盤檢討)案，93.09 

3.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桃園地方法院及其北側職員宿舍屬桃園市都市計畫之機關用地及

住宅區，以下摘要「修訂桃園市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

點地下層退縮建築)」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做為後續規劃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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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桃園市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摘要表 
條次 計畫項目 計畫內容 

第 2點 使用強度 
住宅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230%。 

機關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大於 250%。 

第 16 點 退縮規定 

臨接計畫道路未達 15 公尺者，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 

臨接 15 公尺(含)以上者，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 

公共設施及公共事業用地，均應退縮 4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

空地。該退縮部分應自計畫道路境界線留設 2公尺寬之人行步道，其餘部分

應植栽綠化。 

第 16 點 停車位標準 
住宅區、商業區：建築樓地板面積在 250m2(含)以下者，應留設 1部小客車

停車空間，超過部分每 150 m2應增設 1部小客車停車空間。 

第 17 點 法定空地 建築基地內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資料來源：修訂桃園市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點地下層退縮建築)案 

二、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 

(一)正光街警察宿舍周邊地區 

基地北側以壽星街 8巷及正光街 71 巷為界，東側臨正光街，西側壽星

街，南面中山路(省道台 1 線)，範圍內主要包含正光街警察宿舍、正光花

園新城(海砂屋)、中路派出所及中山路沿街透天厝。 

正光街警察宿舍基地內之建物結構除正光街警察宿舍內多屬磚造建物

以外，其餘以鋼筋混凝土為主，主要分布於中山路、正光街、延壽街及壽

星街沿線地區；其中位於基地中段之正光花園新城，其建物經鑑定判定屬

高氯離子混凝土建物。另有零星鐵皮建物，主要分布於基地北側。 

1.周邊土地使用現況 

基地北側鄰接福祿貝爾幼兒園外，周邊多為住宅使用；北側距離約

300 公尺處即為中路整體開發地區範圍。另因鄰近桃園地方法院，正光

街周邊聚集諸多律師事務，亦有部份地區型商業活動，包含餐飲、診所

等使用。 

西側主要則為住宅使用，於壽星街及延壽街一帶有市場使用行為，

其餘為零星鄰里型商業活動；另於中山路及延壽街路口處有中路里集會

所。南側中山路一帶地區型商業活動較為集中，包含桃園信用合作社、

餐飲、診所、藥局等使用等，往西約 1公里設有大型家俱用品賣場(Ikea

桃園店)。 

2.基地使用現況 

(1)北側：主要為正光街警察宿舍使用，房舍周圍有菜圃及臨時搭建之

停車棚，其餘皆為空地，目前仍有部分住戶居住使用。正光街警察

宿舍除正光街 39 巷一棟 3 層樓建物外，其餘多為 1~2 層樓高之平

房；其建築物興建於民國五十年代，屋齡約 50 年。 

(2)東側：多為律師事務所及正光花園新城住宅社區使用，北段正光街

警察宿舍部份有部份空地做停車場使用。正光花園新城為 5 層樓之

公寓社區，其餘周邊多為 2~3 層樓高之低矮平房及 3~7 層樓高之獨

棟透天厝；其中正光花園新城建物屋齡達 30 年，其餘多數建物屋齡

逾 3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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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側：多為住宅使用，僅零星鄰里型商業活動，沿街多為 3 層樓高

之獨棟透天厝及 5層樓高公寓；其建物屋齡多數已逾 30 年。 

(4)南側：中山路除新落成啟用之中路派出所辦公廳舍外，其餘多為地

區型商業活動，如便利超商、診所、汽車保養廠等使用。建築多為

2~4 層獨棟透天厝，而中路派出所辦公廳舍則為一棟地下 2 層、地

上 7 層之大樓；除中路派出所辦公廳舍外，其餘建物屋齡多數已逾

3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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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 6正光街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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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地方法院 

桃園地方法院位於正光街警察宿舍東北側，其北側鄰接廈門街，東側

鄰接守法路，西側以正光街為界，南面法治街，範圍內主要包含桃園地方

法院及其北側職員宿舍。 

1.周邊環境現況分析 

基地北側鄰接中路整體開發地區，現況已完成整地及基礎公共設施

工程。除了基地東側桃園農田水利會及其工作站外，西側正光街、東側

守法路及南側法治街沿街面多為律師事務所、部份地區性商業活動(餐

飲、診所、超商等)及公司行號(欣桃天然氣總辦公室)等使用，其餘多

屬住宅使用。 

2.基地內使用現況 

基地內屬機關用地部份，現況為桃園地方法院及桃園地方法院檢察

署之辦公廳舍使用，主要出入口設置於法治路，入口東側為桃園地方法

院辦公廳舍，主要有刑事庭、刑事紀錄科及書記處、統計室、政風室、

資訊室、訴訟輔導科、文書科、研考科、法警室等行政科室。西側為桃

園地方法院地檢署辦公廳舍，設置資訊室、研考科、法警室、偵查庭、

詢問室以及主官(管)辦公室等行政科室。 

北側住宅區係於 63 年 6 月 8 日經都市計畫變更發布實施，由原機

關用地(機四)變更部份土地(面積約 8,530 平方公尺)供其職員作職務

宿舍使用。現況主要為 2層樓平房宿舍，以及北側一棟 7層樓與一棟 5

層樓公寓，其中 2層樓平房宿社共計 23 戶，公寓共計 24 戶；另西側及

東北側有私人停車場使用，整體使用性質較為單純。 

3.基地內建築物現況 

桃園地方法院院區內建物主要分為北側職務宿舍及南側院本部，說

明如下： 

(1)職務宿舍 

目前宿舍區戶數合計有 60 戶，主要為鋼筋混凝土造建物，除 1

棟2層樓鋼筋混凝土造建物為區內較近期(屋齡30年以下)興建之建

物外，其餘建物屋齡多為 30~40 年，亦有少數建物屋齡已逾 40 年。

其中，區內另有 2 棟建物分別為 7 層樓鋼筋混凝土造建物及 4 層樓

鋼筋混凝土造建物，亦屬屋齡 30 年以下之建物。 

宿舍區內建物主要由桃園地方法院、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分別

管有，僅 1 棟建物由桃園地方法院及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共同管理

使用。 

(2)院本部 

院區內建物主要為 30 年以上建物，除入口處 1 棟 4 層樓鋼筋

混凝土造建物外，以 2 層樓鋼筋混凝土造建物為主體，整體建物情

況尚屬良好，皆為辦公廳舍使用。其中，東側部分屬於桃園地方法

院辦公處，西側為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所使用。院區內共計 6 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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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建物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及桃園地方法院，管理機關分別為桃

園地方法院及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其中 715 建號則為桃園地方法

院及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共同管有，未來建物處分需由 2 機關共同

協調。 

表 8 桃園地方法院建物使用情形一覽表 
地段 建號 座落地號 樓層 總面積(㎡) 建築完成日期 所有權人 管理機關 

法政段 

714 1200 2 825.36 63.11.7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715 1200 2 5,885.69 62.7.17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2/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3)

715-2 1200 2 261.38 69.6.5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716 1200 2 175.50 66.5.1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717 1200 2 80.66 66.5.1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718 1200 2 80.66 66.5.1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719 1200 2 80.66 66.5.1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720 1200 2 331.36 63.10.14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721 1200 2 334.26 63.11.7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2/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3)

724 1200 2 175.50 66.5.1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725 1200 2 80.66 66.5.1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961 1200 2 244.50 70.8.30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62 1200 2 559.04 70.9.26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62-1 1200 3 1,837.37 78.3.30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79 1200 2 346.50 70.8.22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1961 1200 7 1,601.39 79.9.20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2405 1200 4 1,062.77 79.4.17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2406 1200 2 401.68 80.7.4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2524 1200 2 79.38 69.7.12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2525 1200 2 79.38 69.7.12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2639 1200 5 1,087.09 80.5.23 中華民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共 21 筆     15,6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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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現況照片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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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土地使用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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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建物樓層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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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建物結構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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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擬定桃園市桃園地方法院及正光街警察宿舍周邊地區都市更新計畫案

三、交通系統分析 

(一)大眾運輸系統 

1.鐵路運輸：台鐵桃園站 

桃園火車站為台鐵縱貫線一等站，旅客進出人次為全國排名第二，

僅次於台北車站。未來將與桃園捷運綠、紅線系統形成雙鐵共構，服務

桃園市區及周邊區域居住人口之旅次通勤。 

2.大眾捷運系統(計畫中) 

本計畫區鄰近大眾捷運系統預定站址包含東側捷運綠線G07及G08

捷運站、西側捷運站 O12 捷運站，以及南側捷運紅線中路站。 

表 9 計畫範圍周邊捷運場站表 
捷運系統 站名 預定站址 

綠線 
G07 桃園市延平路桃園火車站 

G08 桃園市中正路永和市場前 

紅線 中路站 國際路 1段與宏昌十三街交叉路口附近 

橘線 O12 中興國中西側 

(二)道路系統 

1.聯外道路： 

(1)中山路(省道台 1 線)：位於本計畫區南側，大致呈東西走向貫穿縱

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區，計畫道路寬度 30 公尺。往東銜接三

民路可至新北市泰山區；往西可銜接至平鎮市，另可經鄉道桃 53 線

銜接至國道二號南桃園交流道系統。 

(2)三民路(省道台 4 線與台 1 線共線)：位於本計畫區東側，大致呈南

北走向貫穿都市計畫區，往北可轉春日路至蘆竹區，沿台 1 線續行

可至新北市泰山區，途經桃園市土地公文化館及桃園市立體育館；

往南可至新竹縣關西鎮。 

2.主要道路 

(1)正光街至文中北路：呈南北走向，往北可至中路整體開發地區，往

南銜接中山路。往北續行至桃園觀光夜市轉中正路北行可達桃園展

演中心。 

(2)國際路(桃 53 線): 呈南北走向，銜接國道二號南桃園交流道系統，

往北銜接文中路，往南接中山路。 

(3)文中路(桃 53-1 線)：呈東西走向，往西可直達中壢區，往東銜接正

光街及文中北路。 

(4)永安路(縣道 110)：呈西北-東南走向，往北可至蘆竹區，往南銜接

三民路。 

3.次要道路 

(1)壽星街：大致呈南北走向，往北可銜接至北側文中路，往南銜接中

山路，屬於住宅區內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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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設施概況 

本計畫範圍周邊 1 公里範圍涵蓋桃園市及縱貫鐵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

畫區，其中包含部份中路整體開發地區。中路整體開發區以區段徵收方式開

發，區內除文中二用地尚未開闢外，其餘多數公共設施皆已開闢；而中路整

體開發地區以外之部份，則約有半數尚未開闢完成。 

整體而言，僅計畫範圍東側及西南側開闢率較高，其中以機關用地、學

校用地開闢率較高，停車場用地及兒童遊樂場用地開闢率偏低，且公園用

地、綠地用地及市場用地皆尚未開闢，顯示計畫區周邊十分缺乏公園綠地，

整體生活機能尚未完善。有關計畫範圍周邊桃園市、縱貫鐵路桃園內壢間都

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現況如表 11、圖 13 所示。 

(一)機關用地：周邊機關用地共有 7處，皆已開闢完成 

周邊機關用地皆已開闢完成，包括縱貫鐵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區之

機一(桃園監獄)、機二(台灣菸酒公司)、機三(桃園市立圖書館及中華電信)

以及桃園市都市計畫區之機一(桃園市政府)、機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及桃

園市警察局桃園分局)、機四(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及機五(土地改革陳列

館)用地。 

(二)學校用地：周邊學校用地共 10 處，其中 7處已開闢 

周邊學校用地共有 10 處，其中 7處已開闢。西側縱貫鐵路桃園內壢間

都市計畫區之文小三(中山國小)及文高一(武陵高中)用地已開闢完成，文

小二及文小四用地則尚未開闢；東側桃園市都市計畫區之學校用地皆已開

闢，包括文小九(西門國小)、文中一(桃園國中)及文中四(振聲高中)用地；

北側中路整體開發地區文小九(文山國小)及文中一(中興國中)用地已開闢

完成，文中二用地則尚未開闢。 

(三)公園用地：周邊公園用地共 7處，僅中路整體開發地區 3處開闢完成 

周邊公園用地共 7 處，僅中路整體開發地區之公一、公二及公三用地

開闢完成，其餘西側縱貫鐵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區之公二、公三、公四

及公十一用地皆未開闢。 

(四)綠地用地：周邊綠地用地共 7處，僅中路整體開發地區 4處開闢完成 

周邊公園用地共 7 處，僅中路整體開發地區之綠七、綠九、綠十及綠

十一用地開闢完成，其餘桃園市都市計畫區之綠地、綠三及綠四用地則尚

未開闢。 

(五)兒童遊樂場用地：周邊兒童遊樂場用地共 15 處，其中 9處開闢完成 

周邊兒童遊樂場用地共 15 處，9處開闢完成，其中 6處位於西側縱貫

鐵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區內，包括兒四(忠孝公園)、兒五(國強公園)、

兒十(中山兒童公園)、兒十三(仁愛兒童遊樂場)、兒十四(國信公園)及兒

十五(中信公園)用地；3 處位於中路整體開發地區，兒四、兒五及兒六用

地。 

(六)市場用地：周邊市場用地共 5處，皆未開闢 

周邊市場用地皆位於縱貫鐵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區內，共有 5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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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數皆未開闢。 

(七)停車場用地：周邊停車場用地共 6處，僅 3處開闢 

周邊已開闢之停車場用地包含縱貫鐵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區之停二

及停三用地、中路整體開發地區之停五用地；縱貫鐵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

畫區之停一及停四用地、桃園市都市計畫區之停車場用地皆未開闢。 

(八)園道用地：1處已開闢之園道用地 

北側中路整體開發地區規劃 30 公尺園道用地已開闢完成。 

表 11 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開闢情形綜整表 
都市計畫區 公共設施項目 設施編號 使用現況 開闢情形

縱貫鐵路桃園內壢間都

市計畫區 

機關用地 

機一 桃園監獄 已開闢 

機二 台灣菸酒公司 已開闢 

機三 桃園市立圖書館 已開闢 

學校用地 

文小二 停車場 未開闢 

文小三 中山國小 已開闢 

文小四 托兒所、汽車駕訓場 未開闢 

文高一 武陵高中 已開闢 

公園用地 

公二 雜林 未開闢 

公三 桃園市立游泳池 未開闢 

公四 雜林 未開闢 

公十一 汽車駕訓場 未開闢 

兒童遊樂場用地 

兒一 雜林、廢棄房舍 未開闢 

兒二 幼兒園 未開闢 

兒三 住宅使用 未開闢 

兒四 忠孝公園 已開闢 

兒五 國強公園 已開闢 

兒七 零售商店 未開闢 

兒八 空地 未開闢 

兒十 中山兒童公園 已開闢 

兒十一 幼兒園 未開闢 

兒十三 仁愛兒童公園 已開闢 

兒十四 國信公園 已開闢 

兒十五 中信公園 已開闢 

市場用地 

市一 雜林 未開闢 

市二 籃球場 未開闢 

市三 廣場及籃球場 未開闢 

市四 農作 未開闢 

市十 住宅使用 未開闢 

停車場用地 

停一 雜林及部份私營停車場 未開闢 

停二 仲平黃昏市場停車場 已開闢 

停三 停車場 已開闢 

停四 私人停車場 未開闢 

桃園市都市計畫區 

機關用地 

機一 桃園市政府 已開闢 

機三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已開闢 

機四 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已開闢 

機五 土地改革陳列館 已開闢 

學校用地 

文中一 桃園國中 已開闢 

文中四 振聲高中 已開闢 

文小九 西門國小 已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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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區 公共設施項目 設施編號 使用現況 開闢情形

綠地用地 

綠地 道路、空地、住宅 未開闢 

綠三 道路 未開闢 

綠四 道路 未開闢 

停車場用地 停 雜林 未開闢 

中路整體開發地區 

學校用地 

文小九 文山國小 已開闢 

文中一 中興國中 已開闢 

文中二 空地 未開闢 

公園用地 

公一 風禾公園 已開闢 

公二 都會景觀運動公園 已開闢 

公三 鄰里藝術公園 已開闢 

綠地用地 

綠七 綠地 已開闢 

綠九 綠地 已開闢 

綠十 綠地 已開闢 

綠十一 綠地 已開闢 

兒童遊樂場用地 

兒四 兒童遊樂場 已開闢 

兒五 兒童遊樂場 已開闢 

兒六 兒童遊樂場 已開闢 

園道用地 園道 園道 已開闢 

停車場用地 停五 停車場 已開闢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13 計計畫範圍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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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權屬概況 

本計畫範圍包含正光街警察宿舍周邊地區及桃園地方法院，地籍包含中

正段及法政段，相關土地資料如下。 

(一)正光街警察宿舍周邊地區 

正光街警察宿舍周邊地區範圍包含中正段 1172-4、1172-33、1172-34

地號等共 110 筆土地以及法政段 1222 地號 1 筆土地，基地範圍共計 111 筆

土地，面積為 24,240.08 平方公尺。其中，公有土地面積為 9,146.87 平方

公尺，約佔基地總面積之 37.73%；私有土地(含公營)面積為 13,707.42 平

方公尺，約佔基地總面積之 56.55%；公私共有土地面積為 1,385.79 平方公

尺，約佔基地總面積之 5.72%。土地明細及權屬分布詳如下圖、表所示。 

表 12 正光街警察宿舍周邊地區土地權屬分析表 
地段 權屬性質 所有權人 筆數 面積(㎡) 比例(%) 公告現值總值(萬元)

中正段 

公有 

中華民國 1 419.77 1.73 2,497.63

桃園市 10 8,727.10 36.00 55,584.69

小計 11 9,146.87 37.73 58,082.32

公營 臺灣桃園農田水利會 4 95.91 0.40 1,064.62

公私共有 -- 12 1,365.79 5.63 8,309.07

私有 -- 83 13,611.51 56.15 91,733.66

合計 110 24,220.08 99.92 159,189.67

法政段 公私共有 -- 1 20.00 0.08 119

總計 111 24,240.08 100.00 159,308.67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二)桃園地方法院 

桃園地方法院包含北側住宅區基地全區皆屬法政段，包含 1033-3、

1198、1199 地號等共計 7 筆土地，基地面積為 24,808 平方公尺，其中，

公有土地面積為24,578平方公尺，約佔基地總面積之99.07%；私有土地(含

公營)面積為 230 平方公尺，約佔基地總面積之 0.93%。有關土地清冊及權

屬分布詳如下圖表所示。 

表 13 桃園地方法院範圍土地權屬分析表 
地段 權屬性質 所有權人 筆數 面積(㎡) 公告現值總值(萬元) 

法政段 

公有 桃園市 3 24,578.00 174,995.36 

公營 臺灣桃園農田水利會 2 202.00 1,438.24 

私有 -- 2 28.00 199.36 

合計 7 24,808.00 176,632.96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14 正光街街警察宿舍周周邊範圍土土地權屬示意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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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參與意願說明 

(一)正光街警察宿舍周邊地區 

範圍內主要為正光街警察宿舍及正光花園新城使用，其中正光街警察

宿舍土地管理關機桃園市警察局，將配合都市更新推動計畫，依法協調搬

移現住戶，另正光花園新城現由民間自行申請辦理都市更新事業中。 

(二)桃園地方法院 

依桃園地方法院民國 104 年 6 月 29 日桃院勤總字第 1040101053 號函

示，桃園地方法院新廈工程預計於 109 年 7 月完竣並續行搬遷，至於北側職

務宿舍目前尚無相關使用計畫。另依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民國 104 年 7 月 7

日桃檢兆總字第 10409001030 號函示，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則預計於 106

年開始搬遷，目前使用之辦公廳舍及職務宿舍亦無相關使用計畫，後續將依

相關法令參與都市更新事業。 

七、不動產市場調查分析 

(一)市場供給分析 

1.執照核發量與住宅存量 

(1)使用執照核發量 

以住宅使用執照之核發量分析，桃園市歷年核發之使用執照歷

年偶有波動，其數量多維持在 10,000 戶以上，平均成長率為

-1.69%；近 5年呈現穩定成長趨勢，平均成長率為 24.52%。 

就每年核發使用執照之總樓地板面積而言，近 10 年平均成長

率-0.58%；而近 5年則呈現成長趨勢，平均成長率為 21.81%。 

另桃園市歷年核發使用執照之平均每戶樓地板面積多數皆在

160 平方公尺(約 48 坪)以上，可見桃園市住宅推案多傾向於中大坪

數住宅，惟近 5 年平均每戶樓地板面積有下降趨勢，但仍維持 160

平方公尺至 190 平方公尺之間(約 48~57 坪)。 

表 14 桃園市民國 94-103 年住宅使用執照核發概況 
年度 使用執照核發量(戶) 總樓地板面積(㎡) 平均樓地板面積(㎡/戶)

94 18,705 2,925,654 156.41 

95 23,122 3,789,749 163.90 

96 20,360 3,207,843 157.56 

97 15,032 2,459,237 163.60 

98 8,287 1,468,207 177.17 

99 5,358 1,035,498 193.26 

100 10,474 1,774,730 169.44 

101 8,611 1,656,748 192.40 

102 13,355 2,507,377 187.75 

103 16,040 2,776,691 173.11 

近 5 年平均成長率 24.52% 21.81% -2.18% 

近 10 年平均成長率 -1.69% -0.58% 1.13% 

註：使照核發量及總樓地板面積皆不計入農舍之戶數及面積。 
資料來源：1.內政部不動產資訊平台；2.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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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宅存量與空屋率 

根據內政部之統計，桃園市近 5年之住宅戶數及住宅存量數皆

呈現增加趨勢，由於近年桃園市住宅推案大幅增加，其住宅存量已

超過住宅戶數，桃園市整體呈現供給大於需求之現象(住宅餘絀數為

正值)，惟對照家庭戶數後所得之住宅餘絀數顯示，不論全市或桃園

區住宅餘絀數皆有明顯下降趨勢，尤其桃園區近 5 年住宅餘絀數平

均成長率達-20.53%，可知整體市場去化現象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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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桃園市住宅餘絀數統計(99~103 年) 

年度 

桃園市 桃園區 

家庭戶數(戶) 住宅存量(戶)
住宅餘絀數

(戶) 
家庭戶數(戶) 住宅存量(戶) 

住宅餘絀數

(戶) 

99 673,477 722,565 49,088 143,821 156,060 12,239 

100 686,273 727,412 41,139 147,001 157,460 10,459 

101 701,827 739,904 38,077 150,281 159,396 9,115 

102 716,582 748,503 31,921 153,199 161,239 8,040 

103 733,004 748,529 15,525 156,369 161,250 4,881 

近 5 年

平均成

長率 

2.14% 0.89% 25.01% 2.11% 0.82% -20.53% 

資料來源：1.內政部不動產資訊平台；2.桃園市政府住宅及不動產資訊網；3.本計畫整理。 

另依營建署發佈之「低度使用(用電)住宅統計資訊」，桃園市

全市 98 年之空屋戶數為 91,352 棟(空屋率 12.9%)，至 102 年底空

屋戶數已下降至 81,992棟(空屋率 11.0%)，5年內空屋共下降 9,360

棟，去化率約為 10.25%；此外桃園區亦有類似情形，全區 98 年之

空屋戶數為 18,267 棟(空屋率 11.9%)，至 102 年底空屋戶數已下降

至 16,343 棟(空屋率 10.1%)，5 年內空屋共下降 1,924 棟，去化率

約為 10.53%。 

表 16 內政部營建署低度用電住宅統計 

年度 
桃園市 桃園區 

空屋戶數(戶) 空屋比例(%) 空屋戶數(戶) 空屋比例(%) 
98 91,352 12.9% 18,267 11.9% 
99 85,376 11.9% 17,164 11.1% 

100 76,746 10.5% 15,282 9.7% 
101 79,969 10.8% 15,751 9.9% 
102 81,992 11.0% 16,343 10.1% 

平均成長率(%) -2.67% -- -2.74% -- 
資料來源：1.內政部營建署；2.本計畫整理。 

2.基地周邊不動產市場現況 

桃園市受惠於重大建設如五楊高架完工通車、高鐵青埔站設立，大

幅縮短北北桃之間通勤時間，由於桃園房價較雙北市低，吸引許多台北

人前往桃園置產，儘管近期壓抑高房價政策讓桃園房屋交易量有所萎

縮，但在升格直轄市及航空城等議題發酵下，桃園房市還是後勢看漲。

而若以個別地區分類，近年桃園最熱門之推案地區分別為桃園區、中壢

區及蘆竹區。以下就本計畫所處之桃園區之推案進行分析。 

(1)中古屋市場 

桃園區各類型物件平均交易價格從去年五月 17.7 萬/坪上升到

20.3 萬/坪，平均成長幅度將近一成五。而交易類型比例方面，電

梯大樓 64%占最多數，其次為華廈 17%、公寓 8%、透天 7%及套房 4%；

在成交價格部份，電梯大樓平均價格為 20.9 萬/坪，成長 19.9%，

將近兩成，華廈與公寓為 16.6 萬/坪，成長 15.6%，套房為 20.5 萬

/坪，成長 19.5%，透天價格為 29 萬/坪，成長高達 28%，將近 3 成，

可見桃園區住宅市場呈穩健成長當中。 

 



 

案名 

誠豐 
電

中路御品 
電

和瑞大安 
電

豐達藝 
電

縣府峰馥 
電

囍堂 
電

瑞御首席 
電

美樂地 
電

力璞悅 
電

註：

(2)預

9

房

類型 

預售/ 

電梯大樓 

國

16

預售/ 

電梯大樓 

龍安

號

預售/ 

電梯大樓 
泰

預售/ 

電梯大樓 
泰

預售/ 

電梯大樓 
廈

預售/ 

電梯大樓 

北新

預售/ 

電梯大樓 

中埔

同

預售/ 

電梯大樓 

樹林

樹

預售/ 

電梯大樓 

大興

永順

預售屋資料統

圖

預售屋市場

桃園區

個新推案

房為主，推

 
表

基地 

位置 

總戶

數

國強一街

68-1 號 
24 戶

安街140

號斜對面 
254

泰昌九街 104

泰昌三街 97 戶

廈門街 104

新街 49

號旁 
26 戶

埔一街.

同德六街 
54 戶

林八街.

樹仁一街 
102

興西路.

順街 111

巷 

138

統計時間至 1

16 桃園區

場 

區預售屋皆集

，產品類型

推案平均單價

表 17 基地周
戶

數 
樓層 

戶 13F/B2

戶 15F/B3

戶 15F/B2

戶 14F/B3

戶 15F/B3

戶 11F/B1

戶 13F/B3

戶 12F/B3

戶 14 F/B3

104 年 4 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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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各類型物件

集中於本計

型皆為電梯大

價約 30~40

周邊地區預

坪型(坪)

75~122

26~50 

29~40 

26~58 

43~55 

29~40 

41-51 

27-41 

27-62 

止。資料來源

市桃園地方法院及

件成交趨勢

計畫區周邊

大樓，坪型

萬/坪。 

預售屋一覽表
房型

(房)

車位

數量

3~5 平面 4

2~4
平面 2

機械 1

2~3 平面 9

2~4 平面 8

3~4 平面 1

2~3 機械 2

3 

平面

31、機

18 個

2~3 85

2~4 207

：各大代銷網

及正光街警察宿舍

勢圖 

3 公里範圍

型與房型以

表 
位 

量 

總價

(萬元

44 2,500~4,

254

28
850~1,6

98 1,000~1,

82 900~2,0

48 1,500~2,

22 1,000~1,

面

機械

個 

1,557~2,

810~1,2

1,120~2,

網站、本計畫整

舍周邊地區都市

圍內，目前計

40~50 坪、

價 

元) 

平均單

(萬元/

,500 32.5~

600 28.5~

,400 29~3

000 33

,000 34

,400 36

,044 38~4

230 27~4

,480 40

畫整理 

市更新計畫案

 

計有

2~4

單價

/坪)
公設比

~34 30% 

~32 31% 

35 31.9%

 33% 

 31% 

 30.5%

40 31% 

41 32% 

 31% 



 

 
 
 
 
 
 
 
 
 
 
 
 
 
 
 
 
 
 
 
 
 
 
 
 
 

案名 

遇見鴻築 

廣騰王者耀 

天空樹 

益騏新帝標 

重久馥邦 2 

合雄凰璽 

耀時代 

資料

(3)新

萬

最

類型 

新成/ 

電梯大樓 
國

新成/ 

透天 

忠

號

新成/ 

電梯大樓 

玉

旁

新成/ 

電梯大樓 

龍

號

電梯大樓 大

電梯大樓 
中

號

電梯大樓 
大

巷

料來源：各大代

圖 1

新成屋市場

本計畫

萬/坪，最高

最多，其次

表
基地 

位置 

總

國強一街 

忠二路 112

號 

玉山街 78 巷

旁 

龍泉二街 65

號 

大原路 13 號 

中正路 1398

號之 1 

大興路 120

巷 21 號 

代銷網站、本

17 基地周邊

場 

畫區周邊一年

高價為 39 萬

次為 40~50 坪

表 18 基地周
總戶

數 
樓層

132 15F/B3

3 5.5F

94 13F/B2

405 19F/B4

77 10F/B2

185 21F/B3

95 10F/B3

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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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地區預售

年內屋齡新

萬/坪，以 5

坪左右之 3

周邊地區新

坪型(坪)

3 27~40 

87~94 

2 32~58 

4 24~52 

2 37~47 

3 57~71 

3 28~38 

市桃園地方法院及

售屋分布示意

新成屋交易狀

0~60 坪左右

房 2 廳 2 衛

新成屋一覽表
房型

(房)

車

數

2~3 平面

4~6 
室內

庫

2~4 平面

2~4 4

1 

2~4 4

2~3 1

及正光街警察宿舍

意圖 

狀況，平均

右之 4 房 2

衛房型。 

表 
車位 

數量 

總

(萬

面 95 730~

內車

庫 
3,368

面 128 600~

407 660~

94 925-

402 2,082

109 812~

舍周邊地區都市

均行情約為 2

廳 3 衛房型

總價 

萬元) 

平均

(萬元

~1200 2

8~3,688 

~1,400 18

~1,430 2

-1,175 

2~2,592 3

~1,102 

市更新計畫案

29.6

型為

均單價

元/坪)

公設

比

5~26 32%

39 --

.5~24 30%

27.5 31%

25 30%

36.5 30%

29 31%

設



 

 
 
 
 
 
 
 
 
 
 
 
 
 
 
 
 
 
 
 
 
 
 
 

(二

 

二)市場需求

1.住宅

桃園

例較

中古

類型

25~4

區間

(欲)

有關

圖 1

求分析 

宅需求特性 

依據內政部

園地區在購屋

較少，顯示自

古屋(59.9%~

型又以電梯大

40 坪之中小

間，最受歡迎

購屋者普遍

關桃園市住宅

18 基地周邊

部營建署「

屋動機方面

自住動機仍為

75.7%)買賣

大樓(43.2%

小型坪數為主

迎之公共設

遍看好市場

宅者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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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地區新成

「住宅需求動

面以自住客(

為支撐市場

賣為大宗，

%~61.8%)占

主。此外，

設施以大眾運

場，認為未來

求特性詳見下

市桃園地方法院及

成屋分布示意

動向調查」

(78.3%~78.

場之主要類型

新成屋所占

占多數，而

期望購屋價

運輸車站(2

來一年房價將

下表所示。

及正光街警察宿舍

意圖 

103 年第 4

7%)為主，

型。而目前

占比例較少

而平均(欲)

價格主要落

27.7%)為主

將小幅上漲

 

舍周邊地區都市

4 季資料顯

投資客所占

前市場類型仍

少，其中新成

購屋面積則

落在 600~90

主。另外，目

漲及維持平

市更新計畫案

顯示，

占比

仍以

成屋

則以

0 萬

目前

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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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桃園市 103 年第 4季住宅需求特性說明表 
項目 新購置住宅者 欲購置住宅者 

購屋動機 

1.整體購屋動機：以首購自住(49.5%)

為主，其次為換屋自住(28.8%)，其

中首購自住者，主要動機為改善居

住環境(33.8%)。因此自住動機仍為

支撐市場之主要類型，但首購自住

者相對於上一季減少，轉換為換屋

自住動機增加。 

2.擁屋數：以 1戶為主(62.8%)，但投

資者多擁有 2戶以上(70.3%)。 

1.整體購屋動機：以首購自住(46.1%)

為主，其次為換屋自住(32.6%)，其

中首購自住者，主要動機為改善居

住環境(29.3%)、其次則為結婚

(25.3%)。因此自住動機亦為預購住

宅者支撐市場之主要類型。 

2.擁屋數：以 1戶(63.7%)為主，但投

資者多擁有 2戶(45.3%)以上。 

購屋類型 

1.市場類型：以購買中古屋(75.7%)比

例最高，其次為新成屋(15.4%)。 

2.產品類型：以電梯大樓(43.2%)類型

為主，其次為透天厝／別墅(30.8%)

3.房屋面積：平均購屋面積為 40.1

坪，自住者平均每人居住面積 15.7

坪 

1.市場類型：優先購買中古屋(59.9%)

比例最高，其次為新成屋(29.8%)。

2.產品類型：優先選則以電梯大樓

(61.8%)為主，其次為透天厝/別墅

(29.8%)。 

3.公共設施：期望購置住宅地點鄰近之

公共設施以大眾運輸車站為主

(27.7%)，其次為學區(26.6%)及市

場(22.4%)。 

4.房屋面積：集中於 25~45 坪之間。

購屋價格 

1.購屋價格：集中於每戶 300~600 萬

(34.9%)間，其次為 600~900 萬

(28.2%) 

2.購屋負擔：主要購屋資金來源為自

有儲蓄現金或存款(39.4%)，其次才

為金融機構貸款(35.5%)。新購置住

宅者購置住宅後對實際生活影響程

度以「部分影響」為主 

3.房價趨勢：認為未來一年房價小幅

上漲(35.8%)為主，其次則認為未來

一年房價將會維持平穩(35.1%)。 

1.期望購屋價格：期望購屋價格約在每

戶 600~900 萬元間。 

2.購屋負擔：欲購置住宅者之購屋壓力

為部分有壓力(46.0%)。 

3.房價趨勢：認為未來一年房價小幅上

漲為主(30%)，其次則認為房價會小

幅 下 跌 (28.8%) 及 維 持 平 穩

(25.3%)。 

新購置住宅者特性 

1.換屋者前屋居住年數：集中於 5~10

年(37.0%)，平均換屋期間約在 11.9

年。 

2.家庭平均月收入：以 3~6 萬元

(28.0%)及 6~9 萬元(27.9%)最多。

平均家戶年收入為 121.7 萬元。 

-- 

資料來源：1.內政部營建署「住宅需求動向調查」；2.本計畫整理。 

2.買賣及成交行情 

(1)買賣移轉登記 

建築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可顯示不動產交易熱度，依下表所

示，桃園市及桃園區近 5 年之買賣移轉登記逐年增加，並於 102 年

達到交易高峰，年平均成長率皆分別達到 6.52%及 6.24%，顯示桃園

整體地區不動產市場交易活絡，並維持一定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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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民國 98 年~102 年建築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概況 
年度 桃園市移轉棟數(棟) 桃園區移轉棟數(棟) 

98 26,945 7,030 

99 30,437 8,943 

100 30,709 8,888 

101 30,448 8,843 

102 34,695 8,957 

平均成長率 6.52% 6.24% 

資料來源：1.內政部不動產資訊平台；2.本計畫整理。 

(2)成交行情 

依據內政部不動產資訊平台統計資料，桃園區近 2年房屋平均

買賣契約單價約在 18萬/坪至 20萬/坪之間，買賣契約總價 750~895

萬之間，無論單總價皆有上升趨勢。另近 2 年「公寓」產品之買賣

契約單價約在 11 萬/坪至 18 萬/坪。「電梯大廈」產品之買賣契約單

價約在 16 萬/坪至 20 萬/坪。 

另根據內政部實價登錄網站資料分析，103 年桃園區近一年屋

齡為一年內新成屋電梯大樓集中於基地周逼 3 公里範圍內，交易平

均行情約 23.3 萬/坪，最高價為 41.1 萬/坪，商品主流為近 40~50

坪之 3房 2廳 2衛房型。 

表 21 桃園區近 2年平均買賣契約單價及平均買賣契約總價 

時間 

買賣契約價格

平均單價(不

分類別) 

買賣契約價格

平均總價(不

分類別) 

買賣契約價格

平均單價(公

寓) 

買賣契約價格

平均總價(公

寓) 

買賣契約價格

平均單價(電

梯大廈) 

買賣契約價格

平均總價(電

梯大廈) 

103Q3 20.91 872.6 16.69 472.7 20.88 892.4 

103Q2 22.35 892.3 18.5 539.3 22.41 895.3 

103Q1 22.13 895.9 --- --- --- --- 

102Q4 20.35 817.6 --- --- --- --- 

102Q3 19.08 824.9 14.36 458 19.18 831.4 

102Q2 18.16 841.1 14.09 464.8 18.17 845.1 

102Q1 16.3 747.4 11.83 369.5 16.17 726.7 

資料來源：1.內政部不動產資訊平台；2.本計畫整理。 

(三)發展趨勢分析 

綜整上述住宅供需概況及未來發展趨勢，約有下列幾項重點： 

1.首購自住及換屋自住者為市場主力客群 

依住宅需求分析，新購及欲購住宅者皆以首購自住佔多數，而目前

市場產品仍以中、大型坪數為主，較不符合首購自住族之需求，建議可

朝首購族需求規劃產品類型。 

2.市場主力產品為中大坪數住宅，較缺乏中小坪數產品 

由住宅供給面來看，目前市場主力產品為中大坪數住宅，坪數大、

總價高，不符合首購自住之坪數適當、低總價之需求。另本計畫位於新

推案主要聚集處，因此考慮市場供需狀況後，未來推案類型應部分以新

成屋、中小坪數(20~40 坪)為主，以利進行市場區隔。 

3.鄰近大眾運輸車站將有助於提高產品價格 



 

(四

次為

產品

4.各項

園都

桃園

園龍

四)零售市場

1.百貨

貨，

位及

已於

店最

充足

約在

接捷

高鐵

2.量販

依住宅需求

為學區及市場

品去化及提升

項重大建設陸

桃園市升格

都會區大眾捷

園區影響較深

龍安市地重劃

圖

場 

貨公司/購物

目前桃園地

主要集中於

及定位相近造

於 2012/2 結

最好，2012 年

除了百貨公

足停車空間、

在 14~17 萬元

捷運 A19 站的

鐵站旁由華泰

販店 

求分析結果

場，本計畫鄰

升產品價格

陸續完成，

格直轄市、臺

捷運系統及

深，預計未來

劃區、中正

圖 19 計畫區

物中心 

地區共有 5

於桃園火車

造成排擠效

結束營業。整

年坪效分別

公司外，郊

、寬敞舒適的

元/營業坪左

的環球購物

泰飯店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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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購屋者較

鄰近未來捷

格。 

將帶動新一

臺鐵都會區

及中路整體開

來桃園區推

正藝文特區及

區周邊建案

間百貨公司

車站附近；中

效應，SOGO

整體營運績效

別達 39.2 萬

郊區購物中心

的購物環境

左右。未來

物中心桃園店

營的 outlet 

市桃園地方法院及

較偏好鄰近

捷運中路站

一波房價上

區捷運化桃

開發地區等

推案仍集中於

及中山東路

案分布示意圖

司，多屬 9

中壢市原有

中央新館之

效以桃園遠

萬元/營業坪

心於 2000 年

境，包括台茂

來新供給包括

店，預計於

mall，預計

及正光街警察宿舍

大眾運輸車

(約 1.5 公里

上漲 

園段高架化

等議題持續發

於中路整體

路等地區。 

圖 

0 年代開幕

有 2 間 SOGO

之營運績效

遠東百貨及

坪及 34.7 萬

年初左右興

茂及大江購

括桃園高鐵

於 2017 年開

計於 2015 年

舍周邊地區都市

車站之產品

里)，將有助

化建設計畫

發酵，對於未

體開發地區

幕營運的傳統

O 百貨，但因

效持續不佳

SOGO 中壢元

萬元/營業坪

興起，標榜提

購物中心，坪

鐵特定區內

開出；以及桃

年 8 月開幕

市更新計畫案

，其

助於

畫、桃

未來

、桃

統百

因區

，並

元化

坪。 

提供

坪效

，鄰

桃園

幕。 



 

(五

福

尊

台北

福

資料

販店

101 年

18.5

設有

五)旅館市場

桃園

用率達

年住房率

桃園

求。本計

桃園地方

表
飯店名稱 

福容大飯店(桃

桃園大飯店

尊爵大飯店

古華花園飯店

南方莊園 

尊爵天際大飯

北諾富特華航桃

場飯店 

福容大飯店(林

料來源：交通部

桃園地區目

店，主要集中

年底統計人

萬人。 

一般而言，

有愛買及家樂

場 

園地區目前

83.32%，其

率達 93.66%

園地區旅館

計畫區位鄰接

方法院，為

表 22 桃園
9

桃園) 3

店 6

店 6

店 4

4

飯店 2

桃園機
4

林口) 4

部觀光局觀光

目前共有 co

中於中壢區

人口數 203 萬

，每家量販店

樂福量販店

圖 20 周邊

前共有 4 間國

其中以桃園

%，為桃園地

館平均住房率

接省道台 1

為桃園地區行

縣觀光旅館
98年 9

6.42 5

7.66 9

2.16 6

2.86 6

1.01 5

7.42 5

2.41 6

3.60 8

光旅館營運統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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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co、家樂

區及桃園區周

萬人而言，

店服務規模

店，其中與愛

邊零售商場

國際級觀光

園大飯店因其

地區最高。

率達 8 成

1 線(中山路

行政中心，

館月平均住
99年 10

2.78 6

1.90 9

9.08 7

5.85 72

0.41 4

6.47 6

7.83 7

8.75 82

統計月報 

市桃園地方法院及

樂福、大潤

周邊省道。

平均每家量

模約 10~20

愛買桃園店

場分布概況

光旅館、4 間

其鎖定團客

 

以上，初步

路)，區位便

具潛在商務

住房率分析表
00年 10

1.24 70

1.44 93

1.64 80

2.27 84

7.78 60

9.17 82

9.89 86

2.09 83

及正光街警察宿舍

潤發、愛買等

。就供給層

量販店服務

萬人，本計

店僅 5 分鐘車

間一般觀光

客、平價等策

步推估尚有

便捷，周邊為

務客源。 

表(單位：%
01 年 10

0.98 74

3.66 87

0.71 75

4.70 80

0.42 60

2.37 80

6.34 86

3.32 76

舍周邊地區都市

等 11 間連鎖

層面，以桃園

務人口數量約

計畫基地周邊

車程距離。

光旅館，平均

策略奏效，

有新增旅館的

為設有市政

%) 
02 年 10

4.29 79.

7.85 98.

5.90 86.

0.05 85.

0.03 74.

0.45 76.

6.07 89.

6.23 97.

市更新計畫案

鎖量

園市

約為

邊開

 

 

均住

101

的需

政府、

3年 

.87% 

.62% 

.57% 

.46% 

.05% 

.04% 

.17% 

.14% 



 

(六

資料

六)辦公/廠

桃園

者，主要

其中桃園

元之間，

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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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不動產市場小結 

初步分析桃園地區各主要類型之不動產項目，建議本計畫後續規劃除

了住宅外，如經後續規劃設計與潛在投資人訪談後，亦可考慮優先納入旅

館及商業辦公室等項目。 

表 24 本計畫不動產項目適宜性分析表 
項目 適宜性評估 說明 

住宅 ○ 
周邊交通、生活便利，可鎖定年公務員、律師為主目標客群，

產品以 2~4 房中坪數為主。 

零售 X 基地周邊 5分鐘車程距離已設有愛買量販店。 

旅館 △ 位於省道旁，惟觀光景點有限，具商務旅館潛力。 

辦公室 ○ 行政機關集聚，相關產業集，具辦公室需求。 

註：○表適宜、△表具潛力、X 表不適宜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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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更新課題與對策 

一、周邊地區環境檢視 

課題一：本計畫周邊地區之社區公共服務及休憩空間多未開闢利用，周邊社區整

體環境生活、交通、休憩機能不甚健全完整，居住機能及環境品質有待

提昇。 

說 明： 

依據 95 年 1 月 9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更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

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書內容，本計畫周邊地區(中山路北側)劃設

有公園用地(公十一)、兒童遊樂場用地(兒一、兒二、兒三及兒五)、市

場用地(市一)與停車場用地(停一)等社區公共及休憩設施。惟實際勘查

後目前僅兒五用地開闢為國強公園，其餘公共設施均未開闢使用，周邊

社區缺乏鄰里性公共設施及休憩活動空間，整體居住機能及公共環境品

質有待提昇。 

對 策： 

1.依「都市更新條例」、「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等規定，實施

者得協助開闢周邊公共設施之獎勵規定，以增加建築容積樓地板面積

提高更新後價值，以此作為實施者協助開闢周邊公共設施之誘因。在

適當的容積獎勵下，提昇區內居住環境品質，共創實施者與市民雙贏

的局面。 

2.除透過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規範方式開闢相關公共設施外，並透過

都市更新事業手法，以建築退縮方式留設廣場空間或都市設計準則等

規範，改善休閒遊憩空間不足之情形。 

課題二：周邊部份計畫道路及開放空間未開闢，整體地區救災動線不佳，亦缺乏

臨時避難空間，影響都市防災機能。 

說 明： 

1.區內部份計畫道路未完全開闢致使防災動線未能通暢連貫；另參考

「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有關消防車輛救災動線及活

動空間相關原則，以 5層樓以下建築物而言，其救災消防車輛通行道

路所需寬度為 3.5 公尺以上，救災活動空間淨寬度需達 4.1 公尺以

上。區內部份道路寬度僅約 3 公尺，消防車難以通行亦未能提供足夠

救災活動空間。 

2.依據「變更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都

市防災計畫內容，將計畫區內之兒童遊樂場、廣場、廣(停)、中小學

外部空間指定為臨時避難場所；惟區內兒童遊樂場(兒一、兒二及兒

三)及停車場用地(停一)現況皆未開闢，地區防災機能未臻完善。 

對 策： 

1.根據「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等相關規定，獎勵都市更新實施

者協助開闢周邊公共設施；且更新單元周界計畫道路之開闢，不僅提

昇建築基地及周邊地區之防災機能，亦有利於增加建築單元內動線設



 

45 

擬定桃園市桃園地方法院及正光街警察宿舍周邊地區都市更新計畫案

計之彈性，透過都市更新手法，改善救災動線不佳之情形。 

2.透過都市更新及都市設計規範退縮建築所留設之廣場空間，亦可提供

作周邊地區緊急避難使用，並以中路派出所做為防災指揮中心及情報

蒐集站，規劃區內道路作避難輔助道路，供作區內災民緊急疏散避難

使用，導引至鄰近長期避難場所，藉此改善區內整體防災機能，提昇

居住安全品質。 

課題三：地區環境缺乏安全舒適且連貫之步行空間，整體人行動線不明，不利於

長期發展；未來配合桃園捷運系統計畫之建設，步行空間需求將有所提

昇，應透過都市更新改善步行空間。 

說 明： 

本研究範圍內住宅區主要依原發展現況劃設，惟早期未有留設步行

空間，即使部份集合住宅有退縮騎樓，現況多有佔用且不連貫之情形。

未來桃園捷運系統建置後，整體空間結構及利用方式將逐漸改變，其將

衍生步行空間需求。目前本研究範圍及其周邊南側臨省道台一線(中山

路)、北側文中路及西側國際路有設置人行步道，其餘地區多未留設步

行空間，整體人行系統亟待提昇加強。 

對 策： 

1.退縮建築並留設人行步道，改善周邊步行空間，建議未來更新地區可

透過研擬都市設計準則、退縮建築管制，同時配合相關都市更新之建

築設計容積獎勵，留設人行步道及開放空間，強化步行安全空間並提

升地區居住環境品質。 

2.區內步行空間嚴重缺乏，建議透過都市更新方式，並根據未來桃園捷

運站址，重新檢視步行空間需求。同時善用桃園地方法院現況樹木植

栽豐富特性，透過區內步行空間綠美化手法，將區內步行空間與桃園

地方法院開放空間相互連結，往北更可銜接至中路整體開發地區內劃

設之 30 公尺林蔭道路，打造完善的綠帶系統。 

課題四：依桃園捷運系統規劃內容，本計畫周邊規劃設有「紅線-中路站」及「橘

線-O12 站」，惟站址步行距離及時間皆逾行人可容忍範圍。未來應加強

捷運站與本地區之轉乘接駁機能，提昇都市更新效益。 

說  明： 

參考「市區道路人行道設計手冊」內容，一般行人可容忍步行距離

為 400~800 公尺，可容忍步行時間為 5~10 分鐘。依目前桃園捷運系統

規劃方案及規劃時程，本計畫範圍距「橘線-012 站」較近，但橘線屬

後期推動路網，規劃方案仍有變數。因此倘以「紅線-中路站」做為本

計畫主要捷運出入場站，估計其步行距離約 1,500 公尺，步行時間約

20 分鐘，逾可容忍步行時間，計畫範圍與捷運系統利用效益稍差。 

對 策： 

隨桃園市捷運系統建置，未來桃園地區大眾運輸系統將逐漸健全成

熟。因此為延伸大眾運輸系統之服務品質與範圍，轉乘接駁機能將是關

鍵因素。本區距離鄰近捷運紅線中路站約 1,500 公尺，步行距離較長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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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鐘，建議未來可透過完善的公車運輸及公共自行車方式滿足接駁轉

乘之需求，同時配合退縮建築留設人行道及開放空間，提供舒適的接駁

候車空間，並建置完善的人行與自行車道系統增加計畫範圍與捷運站之

可及性，藉此提升整體大眾運輸系統的服務品質，以及計畫範圍的交通

機能。 

課題五：中路整體開發地區公共設施已開闢完成，成為桃園重要新興開發地區，

由於本計畫範圍與其區位相近，兩者可能產生市場競逐，因此必要突顯

本計畫主題，發揮都市更新公益性等效益，為本計畫重要挑戰之一。 

說 明： 

本區鄰近中路整體開發地區，該計畫公共設施已開闢完成，並於 103

年 2 月辦理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作業，目前亦正辦理區段徵收土地標

售，為本計畫都市更新開發主要之市場競爭對象，如何透過適當的開發

定位及策略，突顯都市更新特色與公益性，為本計畫規劃重點。 

對 策： 

透過綜合、完整的基地環境分析，釐清計畫範圍之空間屬性與機能

特性，並檢視桃園地區及本計畫周邊不動產市場環境，瞭解相關市場趨

勢。另彙整上位及相關計畫指導，研究桃園市相關住宅政策方向，藉以

提高本計畫都市更新公益性及政策示範效益，透過整體主、客觀環境之

分析掌握本計畫獨特性及市場區隔，加速計畫推動期程，並以防災、生

態及公益性為本計畫主軸，提高環境及空間獨特性，以進行市場區隔。 

二、計畫基地檢視 

課題一：正光街警察宿舍為本計畫範圍重要公有土地資產，其活化對本計畫具指

標性作用，惟正光街警察宿舍現住戶能否順利遷移安置，為本計畫推動

之關鍵因素。 

說 明： 

正光街警察宿舍合計設有 66 戶，經查現況共有 43 戶為合法使用

戶、2戶為違規佔用戶，另有 17 戶已搬遷閒置、4戶陸續搬遷中，其中

佔用戶尚與市府進行法律訴訟。現住戶之搬遷安置為本計畫都市更新事

業之關鍵課題，而其搬遷與否涉及安置補償機制之可行性，為使都市更

新得以順利推動，現住戶之拆遷與安置議題必須減少爭議妥善處理。 

對 策： 

依內政部警政署 97.06.22 修正發布之「警察機關宿舍管理要點」，

相關職務宿舍使用之規定，其中民國 72.4.29 事務管理規則修正前合法

配住之退休人員及其眷屬，係續住至宿舍處理時為止，而依相關調查資

料，除違規佔用戶外，正光街警察宿舍均為 72.4.29 合法配住之退休警

員及其眷屬。而管理要點所謂「處理」包含因政策及地區發展需求之都

市更新，即本計畫後續為推動都市更新事業，得以終止宿舍使用並要求

現住戶遷移，現住戶應依法應配合遷離且未無相關遷拆補償之權利。 

惟考量現住戶搬遷時程將影響本計畫推動進度，建議可研究編列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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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專案補償方式，協助現住戶搬遷作業，以推動後續都市更新事業，達

成復甦都市機能與改善居住環境之目標。 

另後續可研擬相關配套之安置方案，如利用社會住宅短期安置、分

期分區開發現地安置等，亦可循都市更新機制，運用權利變換分回部份

房地空間，以承租、承購等方式提供退休警員及眷屬得以回到原地居

住，藉此降低都市更新推動阻礙與爭議，亦可增進都市更新事業之公共

效益。 

課題二：正光街警察宿舍周界私有土地經查屬畸零地，其參與都市更新意願及方

式，將影響後續都市更新事業之推動。 

說 明： 

經查北側及東側臨道路面、南側部份正光街 39 巷之土地，屬私有

土地與公私共有土地，根據「桃園縣畸零地使用自治條例」標準檢討，

皆屬未能單獨建築之畸零地。因此在不影響鄰地單獨開發使用之原則

下，本計畫後續辦理都市更新單元劃定時，建議將其納入更新單元範圍

內，其參與意願亦將影響都市更新事業之推動。 

對 策： 

1.後續辦理都市更新單元劃定及相關作業時，依「桃園縣都市更新單元

劃定基準」相關規定，更新單元之劃定應以不造成街廓內相鄰土地無

法辦理都市更新為原則。後續應透過鄰地協調會、公聽會等方式協

調，事前須與相關權利人說明協調，掌握並提高其參與都市更新意願。 

2.根據「桃園縣畸零地使用自治條例」規定，周界私有土地皆屬畸零地，

建築基地面積狹小而未能單獨建築；根據都市更新條例第 31 條規定，

未來實施權利變換後，因其可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

單元，將以領取現金補償為主。 

課題三：正光街警察宿舍北側 8公尺計畫道路尚未完全開闢，影響周邊地區通行

便利性，亦影響正光街警察宿舍更新開發之建築與動線設計方式。 

說 明： 

正光街警察宿舍北側臨接土地為一未完全開闢之 8公尺計畫道路，

目前為幼兒園校園使用，由於道路未能連貫通行，造成周邊社區居民對

外交通及防災救災之不便，亦影響後續都市更新規劃與開發方式。 

經查未開闢路段包含中正段 1214-1、1216、1260 及 1261 地號等 4

筆土地，面積共計 755.17 平方公尺，其中 1216 及 1261 地號土地涉及

私有產權，且現況有部份幼兒園使用，未來計畫道路開闢較為不易。 

對 策： 

考量該計畫道路不僅影響未來正光街警察宿舍基地之動線設計彈

性，更影響周邊地區交通便利性及防災機能，為提高都市更新事業之公

益性，建議後續亦將該計畫道路範圍納入都市更新單元一併規劃，由更

新事業實施者協助整合並開闢取得，並依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有關協

助開闢公共設施之獎勵項目，給予實施者適當之建築容積獎勵，以完成

道路之開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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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四：本計畫範圍內正光花園新城社區經鑑定屬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之建物

(海砂屋)，其居住環境安全堪慮，亟待都市更新重建。 

說 明： 

計畫範圍內正光花園新城於民國 72 興建完工，為 5層樓住宅公寓，

合計共 195 戶。惟其於民國 85 年經專業機構鑑定屬高氯離子鋼筋混凝

土建物(即海砂屋)，該社區建物已有混凝土塊掉落、建物外牆磁磚脫落

等情形，整體居住環境安全堪慮，亟需更新重建，改善居住環境。 

對 策： 

正光花園新城為計畫範圍應急迫辦理更新重建區段之一，目前相關

所有權人已開始整合及籌備提案；於民國 104 年 4 月已召開都市更新事

業計畫公聽會，顯示相關所有權人意見整合已有初步成果。後續應掌握

其規劃內容並追蹤相關辦理期程，同時研究將其提報為防災型更新示範

地區之可行性，透過提供適當補助獎勵，以利加速其都市更新事業之推

動。 

課題五：正光街警察宿舍及桃園地方法院為本計畫範圍內重要空間元素及紋理記

憶，對周邊空間型態與樣貌之形塑具引導作用，如何尊重其空間記憶與

特性，延續地區紋理為本計畫重要規劃課題之一。 

說 明： 

正光街警察宿舍及桃園地方法院經分析雖尚未具歷史保存價值，仍

為周邊居民共同的生活記憶及重要地標。未來針對正光街警察宿舍與桃

園地方法院遷移後公有土地再利用，需要透過適當的規劃手法，延續地

區紋理及社區記憶。 

對 策： 

正光街警察宿舍興建於五十年代，低矮房舍、井字街道、水塔及水

路溝渠等皆為周邊地區長久以來的社區記憶。而桃園地方法院自民國 62

年正式成立後，由於其機能屬性，吸引眾多律師事務所設立於周邊地

區，形成特殊的空間意象與氛圍，更因其周界樹木成群圍繞，亦是周邊

地區民眾休閒遊憩節點。未來應善用既有空間元素並配合建築景觀設

計，適度整修再利用，並以綠色步行空間串連桃園地方法院，讓地方發

展歷程得以永續留存。 

課題六：桃園地方法院自民國 62 年 6 月正式設立，與周邊發展息息相關；未來

配合搬遷至中路整體開發地區後，法院現址再利用將影響地區發展。 

說 明： 

桃園地方法院及地方檢察署目前正於中路整體開發地區內司法園

區建興全新辦公廳舍，後續將陸續遷移至司法園區。法院與地檢署遷移

後現址包含機關辦公廳舍及職務宿舍使用，未來將面臨再利用之課題，

其利用型態及屬性亦將影響之本計畫範圍整體活化再生效益。 

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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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地方法院之使用屬性有其特殊性，周邊地區亦吸引許多律師事

務所等相關行業之進駐。然而隨著桃園地方法院搬遷至中路整體開發地

區，未來針對桃園地方法院現址之利用方式，將逐步影響周邊地區使用

型態。 

為避免未來辦公廳舍及職務宿舍閒置而產生不動產資源的不用或

低度利用，更期望現址能持續扮演地區發展之核心，參考「桃園市都市

更新先期規劃」構想，將結合周邊臺灣土地改革陳列館、國際土地政策

研究訓練中心等機關用地範圍，規劃複合式機能之公教會館，並規劃具

典藏文物、表演與展覽等文藝機能之圖書館，未來配合本計畫再生策

略，針對桃園地方法院北側職務宿舍引入居住機能，並以完善之綠色廊

帶串連周邊地區，進而帶動周邊土地活化。 

課題七：桃園地方法院現址及其職務宿舍區內有 50 種以上豐富植栽樹木，部分

樹木生長狀況良好具保存價值，未來更新計畫應考量其保存維護方式。 

說 明： 

桃園地方法院及其北側住宅區周界，以及院區內入口處東、西兩側

庭園內，現況樹木成群且植栽種類繁多，雖未列入桃園市農業發展局珍

貴老樹保存清冊中，但生長狀況良好，有周邊社區居民休憩及學校戶外

教學之去處，目前亦有相關非營利組織推動聯署請求相關單位保存維

護。 

對 策： 

老樹保存維護為現今環境規劃設計之共同意識與價值觀，本更新計

畫之推動亦將生態環保作為重要規劃概念，因此針桃園地方法院及其周

邊之樹木，後續將詳加考量其分布與生長狀況，以現地保存為原則，研

究適宜之再生活化策略，配合建築規劃與景觀設計，讓生態保育與土地

再利用併行不悖，創造具有生態視野之更新示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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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策略 

(一)執行原則 

1.串連綠色網絡提昇環境品質 

考量基地區位特性，北側鄰近之中路整體開發地區，其以生活機能

便利及都市綠色意象打造新興住宅社區，輔以司法園區之進駐，將使整

體地區衍生大量的移居需求。本基地在鄰近桃園地方法院及行政特區之

既有區位優勢下，加以周邊地區皆能於步行可及範圍內相互連結，透過

都市更新改善居住空間及周邊環境品質，以生態社區規劃理念，規劃人

行綠廊，增加與周邊地區連結性及舒適之步行空間，並與周邊綠帶相互

連結，以都市綠色網絡圍塑整體適居之生活環境。 

2.創造綠色休憩及佇足空間，維繫社區情誼 

本計畫希冀藉由都市開放空間之綠地及多樣化植栽，提供都市環境

所需之調節及緩衝機能，並提供各項休閒活動所需之場所。而在各式各

樣的休閒遊憩活動中，周邊居民得以享有相互交流的空間場域，藉以維

繫社區情誼，進而建立社區意識。 

3.都市更新啟動地區發展誘因 

為解決周邊地區相關公共設施多未開闢之情形，並透過都市更新機

制改善區內老舊建築之居住環境，規劃策略將利用正光街警察宿舍及桃

園地方法院土地多為公有土地之屬性，積極針對二處基地推動都市更新

事業，提昇局部居住環境品質，藉由都市更新成功案例凝聚周邊地區民

眾共識。社區共識越趨成熟，亦將有利於更新實施者挹注資源之意願。 

(二)行動方案 

1.短期行動策略 

考量周邊地區長期發展目標，若於短期內由公部門主導推動都市更

新事業並樹立成功案例典範，將可以短期計畫效果趨使周邊地區中長期

之發展。同時透過都市更新關連性工程提昇地區環境品質，亦可增加都

市更新事業價值，提高民眾對都市更新之認同感，進而凝聚共識。 

是以，短期行動策略應針對區內公有土地(如正光街警察宿舍土地)

推動都市更新事業，輔以整建維護方式改善計畫區內環境景觀意象，彰

顯都市更新推動之效益，短期行動策略說明如下： 

(1)推動正光街警察宿舍更新事業 

正光街警察宿舍現況仍有 45 戶現住戶，短期應由主管機關積

極協調搬遷，俾利都市更新事業之推動。另因正光街警察宿舍土地

幾為桃園市政府所有，建議可指定為優先更新單元，由市府積極主

導辦理都市更新事業，並循更新容積獎勵機制，由實施者協助開闢

北側計畫道路，改善居住環境品質，提昇地區防災機能。 

(2)協助輔導正光花園新城辦理更新事業 

自民國 85 年 7 月經鑑定判定屬海砂屋迄今，仍未完成重建更

新。社區內共計 195 戶住戶之居住環境安全堪慮，短期應協助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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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更新事業，加速推動更新重建，改善居住環境安全。 

(3)沿街面建物整建維護 

考量中山路、正光街及延壽街沿線雖有部份建築物較為老舊，

但整體使用情形良好，短期內並無迫切更新之必要性。短期可循整

建維護之更新方式，改善其街道空間及美化都市景觀。 

(4)改善現況人行步道系統 

為建構步行尺度的居住環境，短期可針對中山路沿線既有人行

步道加以改善及綠化，並檢討區內人行步道劃設需求，俾利人行步

道系統之建置。 

2.中長期行動策略 

透過中長期行動策略促進整體地區發展及健全機能，以下列各項策

略落實生態社區及韌性社區之目標。 

(1)桃園地方法院活化再利用 

桃園地方法院未來搬遷後，透過再利用不僅可使空間得以活

化，其過程亦使民眾更加瞭解地方及社區之發展沿革，在過程中更

可藉由民眾共同參與之方式，凝聚社區意識並延續社區記憶。是以，

針對桃園地方法院活化之策略，除整體考量行政機關使用需求，亦

應融入地區發展脈絡元素，並延續現況樹木成群之綠色意象，以既

有空間框架為原則，賦予其新的使用機能及社區意涵。 

同時配合桃園地方法院再利用計畫，善用公有土地之職務宿舍

現址，未來可由公部門主導推動都市更新事業之方式，滿足相關社

會住宅政策亦可樹立都市更新典範。 

(2)周邊地區環境改善及都市機能復甦 

透過都市更新及空間活化策略，促使周邊地區人行綠廊得以完

整串連，自正光街警察宿舍周界之人行步道向外延伸，包含中山路、

壽星街、延壽街及正光街等，與北側桃園地方法院綠廊及開放綠地

相互銜接，往北可與中路整體開發地區 30 公尺綠廊連接，往東更可

步行至行政特區，營造友善且富綠意之步行空間。 

另藉由都市更新協助開闢公共設施之方式，包含計畫道路及公

園綠地之開闢，不僅增加地區通行便利性及多樣化之休憩空間據

點，更可復甦地區防救災之都市機能，打造具舒適、友善、安全、

人文等特性之樂活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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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實質再發展計畫 

一、再發展空間結構 

在居住為首的發展定位下，需要藉由多元的商業活動、社區關懷及照

護、休閒遊憩等服務機能，在步行可及範圍內得以滿足各種日常生活需求。

本計畫空間配置構想分別以居住機能、商業活動、休閒遊憩場域及綠色軸帶

等空間層次說明如下， 

(一)居住機能 

呼應地區以居住機能為主軸之發展紋理，考量其鄰近行政特區及中路

整體開發地區等區位優勢，針對其特有之環境特性及發展潛力，未來配合

都市更新再生活化手法，以建築退縮留設開放空間及協助開闢公共設施等

方式，增加綠化空間節點及休閒遊憩空間，並以綠色廊道銜接周邊活動系

統，不僅增加居住機能便利性，同時亦可作為居民情感交流之場域，增加

社區認同感，藉此打造友善且舒適的質感社區典範。 

(二)商業活動 

1.地區型商圈 

桃園區主要商業活動集中於桃園車站一帶，向北沿春日路、經國

路、中正路等路段蔓延發展，往西沿中山路至桃園市政府行政特區呈帶

狀發展。未來配合大眾運輸系統建設及中路整體開發地區等新興地區之

開發，都市機能及環境品質大幅提昇，商業活動需求亦將隨之增加。綜

合考量地區商業活動分佈現況及地區發展潛力，將中山路規劃作為既有

商業軸帶之延伸；而文中路北側鄰接中路整體開發地區，國際路現況則

已有新建大樓，極具商業發展潛力，將中山路、文中路及國際路規劃為

地區型商圈。 

2.鄰里型住商街區 

區內除了零星分佈之商家外，主要多以複合式住商空間使用型態為

主，呈帶狀街區式發展，並以仁愛路及壽星街之商家較為密集。有別於

中山路等地區型商圈發展模式，主要係為服務區內居民日常生活之商業

需求，屬鄰里型之商街發展型態。未來透過都市更新獎勵促進地區活化

再生，居住環境改善將衍生更多的商業服務需求，遂將區內具發展潛力

之區段規劃為鄰里型住商街區。 

(三)休閒遊憩場域 

正光街警察宿舍周邊地區規劃多處公園用地及兒童遊樂場用地，東側

桃園地方法院區內亦擁有豐富的樹木植栽，加以北側中路整體開發地區綠

色廊道系統之規劃，形塑整體環境之綠色框架；未來配合都市更新活化所

規劃之綠化空間，將使綠色意象更為豐富。綠化空間不僅具有實質之生態

意義，亦提供社區居民休閒遊憩及佇足空間，更是社區情感聯繫之場域。

故將以區內公園用地及兒童遊樂場用地等綠化空間為節點，以桃園地方法

院現址為核心，往北更可銜接至中路整體開發地區綠色廊道系統，建構完

整的綠色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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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綠色軸帶 

將前述各項開放空間所形成之綠色框架作為綠色廊道系統節點，將區

內主要街道進行綠化植栽，並結合都市更新事業推動所留設之綠化人行空

間，串連區內各處綠色節點，並與區內商業及居住空間相互連貫，形塑整

體生活綠廊系統。 

二、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一)土地使用配置構想 

為落實「兼具行政、綠活、安全、文化功能的適居樂活園地」主題定

位，承接上述空間架構之配置構想，轉置於土地使用之實質配置，可分為

使用型態、居住空間、及生態綠化等面向說明構想如下： 

1.緊湊式的複合使用型態 

為營造步行可及之空間且呼應既有住商混合使用模式之紋理，除南

側臨中山路部份朝地區型商圈發展外，區內建議朝複合式住商空間模式

發展，並以鄰里型商街為主，降低商業活動對居住環境的干擾，提供便

利且多元之居住空間。 

除住商混合使用之模式外，考量桃園地方法院未來搬遷後衍生活化

再利用之契機，適度規劃文化展演空間及綠色開放空間，強化與周邊地

區之連結，並使區內複合使用型態更為多元，形塑特殊之社區風貌及空

間氛圍。 

2.兼顧人文與生態的適居環境 

在適居樂活為主題的發展定位下，將正光街警察宿舍現址及桃園地

方法院北側住宅區(職務宿舍)維持既有居住機能，透過都市更新機制改

善實質整體居住空間，同時提昇周邊人行空間及開放綠地環境品質，並

配合未來桃園地方法院現址活化再利用相關計畫，規劃人文展演及開放

綠地空間提供居民休閒遊憩空間，以綠色意象及文化內涵營造安心、安

全的適居環境。 

3.串連區內活動系統的綠色廊道系統 

於正光街、延壽街、壽星街及仁愛路等主要街道規劃綠色人行步

道，除了與居住、商業及行政特區等空間相互串連，提昇人行系統可及

性與便利性，並銜接各綠色節點，圍塑完善的綠色廊道系統網絡，強化

社區綠化意象。考量目前正光街警察宿舍周邊地區之公園用地、兒童遊

樂場用地及綠地多未開闢，未來應透過都市更新獎勵機制，促進綠色節

點之開發，藉以提昇區內居住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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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建築，增加人行空間並減緩整體開發地區對整體都市風貌造成之壓迫

感。 

(二)公共開放空間系統 

更新地區公共開放空間系統應結合周邊地區公共設施用地，包含桃園

地方法院及中路整體開發地區公園用地等，以及基地應留設之法定空地，

作整體規劃，形塑都市綠色網絡。 

1.建築基地內開放空間 

(1)以動線節點留設之開放綠地或廣場串連周邊公共開放空間，利用退

縮建築空間及留設帶狀開放空間提供舒適之步行空間。退縮建築部

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且不得設置圍牆或其他屏障物，除留設人行步道

外，其餘應植栽綠化。 

(2)為增加雨水貯留及涵養水分避免開發行為造成下游衝擊，建築開發

行為應設置充足之雨水貯留滯洪及涵養水分相關設施。增設雨水貯

留利用滯洪設施所需樓地板面積，得不計入容積。 

2.公共開放空間設計原則 

(1)公共開放空間之規劃設計應考量基地開發對透水性、保水性之影

響，以綠化為原則，並應與臨接之公共開放空間連接成為整體之開

放空間。 

(2)本計畫區建築基地面臨計畫道路、人行步道與開放空間部分設置圍

牆或綠籬者，其總高度不得大於 1.5 公尺，圍牆透空率不得小於

70%，牆基高度不得大於 45 公分且得不納入透空率檢討範圍；圍牆

以綠籬代替者不受透空率之限制。 

(3)開放空間之景觀設計應以塑造入口及地方意象為主題，並適時設置

人行步道及休憩設施。 

3.綠地、廣場用地或建築基地指定留設之開放空間內，應設置充足照明設

備，並應配合步行空間設置照明設備，提供具延續性且豐富多元之空間。 

(三)景觀計畫 

1.建築基地綠化 

(1)綠化及綠覆率計算及管理應依「桃園縣建築基地綠化自治條例」辦

理；綠化植栽樹種以原生植物為優先，並依據「桃園縣都市設計審

議案件建議與不建議植樹種整理表」辦理。 

(2)本區內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綠覆率應達 50％；植樹位置原則上應在

公共開放空間，但其不得妨礙公共設施、公共安全。 

2.建築立面及屋頂綠化 

鼓勵建築物以綠建築設計，並於建築物立面及屋頂綠美化增加綠覆
率。其中綠屋頂設計之綠覆面積不得小於頂層樓地板面積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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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等救災功能。 

2.醫療據點 

醫療據點指定以離災害發生後最短時間可達之中、大型醫院為主，

根據桃園市急救責任醫院分布情形，桃園區內包含 1處輕度急救責任醫

院(臺北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及 3 處中度急救責任醫院(敏盛綜合醫

院、財團法人天主教聖保祿修女會醫院及行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其

中，以本計畫區西側行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距離最近，與基地距離約 3

公里，車程時間約 7-10 分鐘。 

(二)防災避難場所 

1.緊急疏散地區 

緊急疏散地區劃設，係考量因空間阻隔或緊急事故，未能即時進入

較高層級之避難空間，供作暫時避難空間使用；本計畫以鄰近之學校用

地及公園用地為緊急疏散地區，包括中興國中、文山國小、國強公園及

中路整體開發地區內之公二等開放空間。 

2.災民安置場所 

災民安置場所主要供暫時避難空間，並做為災後都市復建完成前避

難生活所需設施，須提供較完善設施及可供庇護空間。本計畫區鄰近之

學校用地，包含中興國中及文山國小等皆可為災民安置場所。 

(三)防(救)災路線 

1.緊急避難道路 

指定本計畫區周邊寬度 20 公尺以上之道路，包括中山路、正光街、

文中北路及國際路，為第一層主要防災道路，可通達全市主要防災指揮

中心、醫療救護中心及外部大型集散中心。 

2.救援輔助道路 

指定本計畫區周邊寬度 12 公尺道路為救援輔助道路，包括延壽

街、國強一街、廈門街、法治路、守法路，可連接緊急避難道路，災

害發生時，主要為消防救災及援助物資前往各災害發生地點及各防災據

點之機能。 

3.避難輸送道路 

指定本計畫區周邊寬度 10 公尺以下之道路為避難輔助道路，包括

仁愛路、延壽街 154 巷、國強一街、守法路 60 巷及中山路 658 巷，主

要供避難人員前往臨時避難場所，並做為輔助性道路，供避難場所及防

救據點等設施未臨接緊急道路時使用，以構成完整防(救)路網。 

4.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以區內道路及開放空間為火災延燒防止地帶，以空間阻隔效果來降

低都市大火延燒發生之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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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更新單元劃定基準 

本計畫劃設之更新地區範圍，得依桃園市政府 102 年 6 月 25 日府城更

字第 1020151215 號令修正之「桃園縣都市更新單元劃定基準」劃設更新單

元，以推動都市更新事業。劃定基準說明如下： 

一、都市更新單元之劃定，應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一)完整之計畫街廓。但為明顯地形、地物阻隔者，不在此限。 

(二)臨接計畫道路且街廓內面積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臨接二條以上之計畫道路，且街廓內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四)街廓內相鄰土地無法合併更新，且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其面積在一

千平方公尺以上，並為一次更新完成者，經敘明理由，提經本市都市更新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五)跨街廓更新單元之劃設，其中應至少有一街廓符合前四款規定之一，並採

整體開發，且不影響各街廓內相鄰土地之開發者。 

前項所稱街廓，係以基地四周面臨計畫道路為原則，如因基地鄰接永久

性空地、公園、廣場、堤防、河川等，其鄰接部分邊界得視為街廓邊界。 

二、經本府劃定應實施都市更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行劃定

更新單元時，除應符合前點規定外，並應以不造成街廓內相鄰土地無法辦理

都市更新為原則。無法依前項原則辦理者，應於依都市更新條例第十條規定

舉辦公聽會時，一併通知相鄰土地及其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參加公聽會，徵

詢參與更新之意願並協調後，依規定申請實施都市更新事業。 

捌、其他應表明事項 

一、建築容積獎勵之適用 

本計畫區內適用「桃園縣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標準(103.12.25

修正)」規定者，得申請相關都市更新獎勵；惟其申請獎勵項目屬都市計畫

義務性規定者，將不適用「桃園縣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標準」規定之

獎勵。 

二、基地設計整體性 

都市更新基地內規劃留設之開放空間、公共設施及建築配置應與周邊更

新後建築單元相互配合。倘開發申請案件未能配合本計畫內容及都市更新構

想，開發申請人應提出說明，並提出與周邊都市發展及公共設施配合之替選

方案。 



 

 

 

 

 

 

 

 

 

 

 

附錄一  都市更新地區範圍土地清冊 

 

 

 

   



 

 

 

 



 

附-1 

附錄一、都市更新地區範圍土地清冊 

段名 地號 段名 地號 段名 地號 

中正段 1172-4 中正段 1284 中正段 1355 

中正段 1172-33 中正段 1285 中正段 1356 

中正段 1172-34 中正段 1286 中正段 1357 

中正段 1172-35 中正段 1287 中正段 1358 

中正段 1172-36 中正段 1288 中正段 1359 

中正段 1192 中正段 1289 中正段 1360 

中正段 1193 中正段 1290 中正段 1361 

中正段 1194 中正段 1291 中正段 1362 

中正段 1195 中正段 1292 中正段 1363 

中正段 1196 中正段 1293 中正段 1364 

中正段 1197-1 中正段 1294 中正段 1365 

中正段 1198 中正段 1294-1 中正段 1366 

中正段 1199 中正段 1295 中正段 1367 

中正段 1200 中正段 1295-1 中正段 1368 

中正段 1201 中正段 1296 中正段 1369 

中正段 1202 中正段 1297 中正段 1370 

中正段 1203-1 中正段 1298 法政段 1033-3 

中正段 1207 中正段 1299 法政段 1198 

中正段 1208 中正段 1300 法政段 1199 

中正段 1208-1 中正段 1301 法政段 1200 

中正段 1209 中正段 1302 法政段 1201 

中正段 1212 中正段 1303 法政段 1203 

中正段 1213 中正段 1304 法政段 1204 

中正段 1214 中正段 1305 法政段 1222 

中正段 1215 中正段 1306   

中正段 1262 中正段 1307   

中正段 1263 中正段 1308   

中正段 1264 中正段 1313   

中正段 1265 中正段 1314   

中正段 1266 中正段 1315   

中正段 1267 中正段 1316   

中正段 1268 中正段 1317   

中正段 1269 中正段 1332   

中正段 1270 中正段 1333-1   

中正段 1271 中正段 1342   

中正段 1272 中正段 1343   

中正段 1273 中正段 1344   

中正段 1274 中正段 1345   

中正段 1275 中正段 1346   

中正段 1276 中正段 1347   

中正段 1277 中正段 1348   

中正段 1278 中正段 1349   

中正段 1279 中正段 1350   

中正段 1280 中正段 1351   

中正段 1281 中正段 1352   

中正段 1282 中正段 1353   

中正段 1283 中正段 1354   



 

 



 

 

 

 

 

 

 

 

 

 

 

 

 

附錄二  桃園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104年 6月 30日第 2

次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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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桃園地方法院及桃園地方法院檢查署搬遷時

程及後續使用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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